附件二
采购内容及要求

一、项目基本概况

项目名称：嘉兴市军粮供应和物资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勤杂服务。
勤杂服务范围包含：

负责对各种饭菜的加工制作，每次采购回来的食材的整理分类存放工作；

负责厨房、餐厅、食堂附带区域场所（储物间、洗手台、卫生间等）的卫生;

负责厨房设备、灶具、厨具、餐具等的卫生；

提供食材购买发票；

负责食堂日常安全检查工作，发现隐患及时停用并申请维修。

二、服务主要内容及要求

具体勤杂工作要求如下：
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准时到岗（8:00）、按时开餐（11:00），不擅离职守、串岗、脱岗。

按质、按量、按时烹制饭菜，做到饭菜可口，保热保鲜。

合理使用食材，根据人数变化，适当增加或减少食材，尽量做到饭菜量不缺少剩。

保证食物质量与安全，生熟分开存放、洗切，合理处理变质食物，保证不让职工吃过期、有异味等食品，防止食物中毒。

确保食堂整体卫生，厨余垃圾当天清理。

保证厨房内的通风状况，厨房内不准吸烟、喝酒。

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合理使用操作器具，天然气使用前后检查是否漏气、关紧，管件是否有老化现象，电器设备有无漏电或有滴水现象，严禁单个电源超负责使用。发现丝毫隐患及时上报。

下班前检查卫生（地面、桌面、灶台、油烟机、饭碗、水池、抹布等擦洗干净、做好消毒处理），物品摆放整齐规范，切断下班后无需继续使用的电器电源，在确保无异常情况后锁好门、关好窗。

冰箱或冰柜每月除霜、清洁、消毒2次。

有公休或请假时做好交接工作，所需物品提前做好准备。

除食材类以外的物品购买需提前沟通申请。

语言文明礼貌，服务周到热情。

（二）日常管理要求

厨师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，无健康合格证者，不得在食堂工作。

厨师生病时应及时就医，不准带病上岗。

厨师上班要穿戴合理，做到勤剪指甲、勤洗手、勤换衣。

不得在食物或食器附近咳嗽、吐痰、打喷嚏，严禁在食堂内随地吐痰，乱扔废弃物。

食材不得散放、落地堆放。

食材充分加热，防止里生外熟，隔顿、隔夜、外购熟食要回烧后再供应。

食品容器清洁、炊具做到刀具不锈、砧板不霉，加工台面干净，配菜盘与熟菜盘有明显区分。

操作台、地面保持全天无积水、整洁；吸油烟器不得有明显的积油流淌现象。

食堂内严禁存放化肥、农药、强酸、强碱等有害物品。

三、人员配备要求：

根据嘉兴市军粮供应和物资储备管理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，配备相应勤杂服务人员。
配备的勤杂服务人员必须身体健康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吃苦耐劳，服从分配，工作勤恳。
配备的勤杂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；表情自然、亲切；举止大方、有礼；用语文明、规范。

配备的勤杂人员至少有1年以上勤杂岗位从业经验，能正确使用相关专用设备。

配备的勤杂人员必须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，身体健康，若合同期内乙方员工发生违法犯罪行为的，乙方需立即对该人员进行更换。
配备的勤杂人员不满足采购人工作要求，不服从管理，不遵守规章制度的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在一周内更换，但人员必须由中标人招聘，若中标人拒不撤换的，采购人可终止部分或全部服务协议提前结束，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、劳务（劳动）纠纷由中标人承担。
配备的勤杂人员每周上班六天，上下班时间按照发包方规定执行，法定节日休息，临时性加班记作存休，以调休方式予以补偿，不再额外货币补偿。
中标人聘用的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劳动部门有关用工规定，包含但不限于用工手续、薪酬福利待遇支付、五险管理、人员培训、人身保险及安全、劳务纠纷、工伤处理、人员体检等，所有用工的服务内容、风险和责任由中标人负总责。

四、日常管理服务要求

中标人负责对勤杂人员的日常管理，对其进行思想品德、礼仪礼节、规范操作、安全知识、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专业培训。
中标人应尽到管理职能，按照管理内容编制检查表，不定期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采购人将对勤杂工作岗位的服务质量随时进行抽查，发现问题，书面通知及时整改。

除中标人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外，需接受采购人对服务人员的集中进行培训。

中标人建立各类应急预案（如抗台等），并培训相关人员达到相关要求。

保密规定：中标人应当对涉及采购人的信息严格保密，特定人员须签订保密协议，未经采购人许可，不得将信息泄露给第三方。否则，采购人有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服务费每月结算一次，每个月的服务费按每年12次平均分配，采购人根据每月出勤情况，计算应付项目服务费用。（月应付服务费=月实际出勤天数/月应出勤天数*每月服务费）。
采购人在收到完整的拨付申请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服务费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。若采购人因特殊原因延迟付款需提前告知中标人，以便中标人做好资金安排，采购人不作违约处理。
六、采购人提供的相关场地

甲方提供勤杂人员必要的工具及低值易耗清洁用品等。
甲方上班期间提供工作餐。

七、其他

投标人应考虑企业自身实力、经验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因素，根据采购要求，详细说明所能提供的各项具体服务内容，自主确定投标报价（按年度进行报价），实行总价包干，并按服务的内容分别独立报价。

投标人报价已包括为完成本项目服务可能发生的全部费用（该价格包含但不限于人工成本、福利待遇、津贴、加班费、差旅费、交通费、培训费、企业和个人五险、企业各类管理费、税费、政策性文件规定和合同所包含的所有风险、责任以及合同期内五险及税费调整等）。投标人对合同内容的费用、质量、安全、文明服务等实行全面承包。

中标供应商应当依法为本项目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。

中标供应商应当根据岗位危险程度，按需为相关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商业险。

中标供应商必须与本项目工作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（基本工资不得低于现行嘉兴市最低工资标准）或劳务合同。

如因劳资纠纷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其责任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
采购人提供中标人的工作间，不提供工作人员的住宿用房。

